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西行规发〔2019〕4 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北京市西城区促进出版创意产业园区 

发展办法（修订）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第 102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同意，现将新修订的《北京

市西城区促进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2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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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促进 
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以内容原创为核心、以产业促进为目的、

以高新技术为引领的国家级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根据《北京

市新闻出版局和西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共同建设中国北京出版创

意产业园区的合作协议》及有关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纳税、入驻中国北京出版创意

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出版园”），并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与

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城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园管委会”）

共同审核认定的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支持企业入驻出版园核心区（德胜国际中心），按照

3 元/平方米·天的标准给予房租补贴。 

第四条 搭建出版园版权服务平台，通过平台登记的版权在

加工制作、应用推广、交易出版后给予专项补贴： 

（一）同一企业年度版权登记数量（须是首个企业版权所有

人）超过 20 件且不少于 60%比例已出版发行，给予一次性 2 万

元资金补贴，每增加 30 件追加补贴 2 万元，年度补贴总额不超

过 10 万元； 

（二）登记版权深度开发、直接投资、策划制作、提供技术

与平台支持，衍生出影视、动漫、游戏及其他周边产品的，每发

行一部影视作品或年度销售额每达到 500 万元补贴 5 万元；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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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三）自建网络技术平台、取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资质、累计

安装用户超过 500 万人次、年度平均活跃用户超过 100 万人次的

数字出版与资讯阅读企业，与杂志、网站等机构年度签约版权

100 家或与个人年度签约版权不少于 1000 人次，且版权签约费

用超过 50万元，补贴 10万元；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第五条 鼓励园区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创制。对主导和参与制

定技术、产品、工艺、服务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企业（须为起草单位前五名），在标准公布后一次性分别补贴 50

万元、20万元、10 万元。 

第六条 企业通过中关村西城园投融资服务平台获得的贷款

所缴纳的利息，给予 50%的贴息补助，年度企业贷款贴息总额不

超过 80万元。 

第七条 企业获得国家级文化、出版专项资金（包括：国家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国家文化科技提升工程、

“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中国民族原创网络游戏

出版工程、国家出版基金）及市新闻出版专项支持的，按所获资

金 1：0.5 的比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年度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八条 企业年度策划、出版、发行的作品获得下列奖项的，

给予一次性奖励： 

（一）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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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图书奖”的，给予 50万元奖励； 

（二）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

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茅盾文学奖”的，给予 30万元奖励； 

（三）获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

“文津图书奖”及入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

版工程”“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全

国优秀科普作品、“国家动漫精品工程——最佳动漫出版物大

奖”、年度“科普图书 100 强”以及其他经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与

西城园管委会共同认定的新设立的国家级新闻出版奖项的（不含

个人奖项、非流通领域学术奖项），给予 10万元奖励。 

年度同一作品获得多个奖项，按照所获奖项对应的最高额度

奖励；单个企业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80万元。 

第九条 以园区品牌出版的精品出版物，给予奖励： 

（一）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首版年发行量超过 50 万册的，

给予策划方 30万元奖励；首版年发行量超过 30万册的，给予策

划方 15 万元奖励；首版年发行量超过 20 万册的，给予策划方

10 万元奖励；首版年发行量超过 10 万册的，给予策划方 5 万元

奖励； 

（二）对评选出的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年度优秀图书

作品特等奖策划方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年度优秀图书作品优

秀奖策划方给予一次性奖励 3万元；分门类最佳市场表现奖策划

方一次性奖励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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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鼓励数字出版与新媒体企业推广应用新技术，对符

合以下条件的，给予资金支持： 

（一）开发自有平台推动网络创作、阅读、出版发行，年度

平台访问量达到 1 亿次以上（或年度电子出版物发行达到 1 万张

以上），且年度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5%以上的，

给予 30万元奖励； 

（二）产品用户或产品的年度网页浏览量达到 10亿次以上、

注册用户数达到 500 万以上，且企业年度总收入达到 2000 万元

以上的，给予 15万元奖励； 

（三）推动内容开发与传播，年度产品网络下载总量达到 1

亿次以上，且企业年度总收入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 8 万

元奖励。 

同一企业在同一年度择优享受以上一项奖励资金。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开展国际业务：在

境外新设立研发、销售分支机构的，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参

加境外专业展览、国际专业会议的，按照展位费、公共布展费、

会议注册费、会议场地租金、宣传品印制费实际发生额的 30%给

予补贴，年度补贴资金不超过 10 万元；年度实现海外销售收入

超过 1000 万元且年度增幅超过 10%的，每年度按海外销售额的

2%给予补贴支持。年度企业支持资金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第十二条 对企业每年度发生的信用、财务、认证、审读、

版权与知识产权等中介服务费用，按照实际发生额 20%的比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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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补贴，年度企业补贴总额不超过 8 万元。 

第十三条 获得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北京市

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或北京市出版人才“百人工程”、

出版园年度优秀编辑，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3 万元一次

性人才奖励。 

第十四条 以上政策条款与本区其他政策条款性质相同的，

企业只能选择适用其中之一条款，不得重复享受。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西城园管委会负责解释并具体实施。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2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31日。《北京市西城区促进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办法》

（西政发〔2016〕18号）同时废止。 

 

  

 

 

 

 

 

 

 

抄送: 区委各部门，区武装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区人民 

检察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2月 31日印发 

 


